
唐某琪、方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非法买卖 GOIP 设备并提供后续维护支持，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

技术帮助 

【关键词】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GOIP设备（注：GOIP（Gsm Over Internet Protocol）

设备：是一种虚拟拨号设备，该设备能将传统电话信号转化为网络信号，供上百

张手机卡同时运作，并通过卡池远程控制异地设备，实现人机分离、人卡分离、

机卡分离等功能。）、技术支持、网络黑灰产业链。 

【要旨】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利用 GOIP设备拨打电话、发送信息，加大了打击治理难

度。检察机关要依法从严惩治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 GOIP 等设备行为，

源头打击治理涉网络设备的黑色产业链。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准确认定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的“明知”要件。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唐某琪，系广东深圳乔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乔尚公司）法定代

表人； 

被告人方某，系浙江杭州三汇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汇公司）销售

经理。 

被告人唐某琪曾因其销售的 GOIP 设备涉及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查扣并口头

警告，之后其仍以乔尚公司名义向方某购买该设备，并通过网络销售给他人。方

某明知唐某琪将 GOIP 设备出售给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人员，仍然长期向唐

某琪出售。自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0 月，唐某琪从方某处购买 130 台 GOIP

设备并销售给他人，并提供后续安装、调试及配置系统等技术支持。期间，公安

机关在广西北海、钦州以及贵州六盘水、铜仁等地查获唐某琪、方某出售的 GOIP

设备 20 台。经查，其中 5 台设备被他人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造成张某淘、

李某兰等人被诈骗人民币共计 34万余元。 

二、检察履职过程 

本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公安局立案侦查。2020年 9月 27日，北海市



人民检察院介入案件侦查。2021年 1月 25 日，公安机关以唐某琪、方某涉嫌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移送起诉，北海市人民检察院将本案指定由海城区人民检

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唐某琪曾因其销售的 GOIP 设备涉及违法

犯罪被公安机关查扣并口头警告，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方某作为行业销售商，

明知 GOIP 设备多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且收到公司警示通知的情况下，对销售

对象不加审核，仍然长期向唐某琪出售，导致所出售设备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造成严重危害，依法均应认定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同年 6月 21

日，检察机关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唐某琪、方某提起公诉。同年 8月 2

日，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唐某琪、

方某有期徒刑九个月、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一万元。唐某琪提

出上诉，同年 10月 18日，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一）GOIP 设备被诈骗犯罪分子使用助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要坚持打源

头斩链条，防止该类网络黑灰产滋生发展。当前，GOIP设备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中被广泛使用，尤其是一些诈骗团伙在境外远程控制在境内安置的设备，加大反

制拦截和信号溯源的难度，给案件侦办带来诸多难题。检察机关要聚焦违法使用

GOIP设备所形成的黑灰产业链，既要从严惩治不法生产商、销售商，又要注重惩

治专门负责设备安装、调试、维修以及提供专门场所放置设备的不法人员，还要

加大对为设备运转提供大量电话卡的职业“卡商”的打击力度，全链条阻断诈骗

分子作案工具来源。 

（二）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准确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的“明知”

要件。行为人主观上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是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

动罪的前提条件。对于这一明知条件的认定，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予以综合

认定。对于曾因实施有关技术支持或帮助行为，被监管部门告诫、处罚的，仍然

实施有关行为的，如没有其他相反证据，可依法认定其明知。对于行业内人员出

售、提供相关设备工具被用于网络犯罪的，要结合其从业经历、对设备工具性能

了解程度、交易对象等因素，可依法认定其明知，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